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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桃園縣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法規執行疑義討論會法規執行疑義討論會法規執行疑義討論會法規執行疑義討論會----00008888                    會會會會議記錄議記錄議記錄議記錄    
開會事由：法規執行疑義討論會 

開會時間：103 年 0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00~2:015 

開會地點：公會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江主任秘書南志  陳主任委員大榮 

出席者：桃園縣政府工務局 

        羅武銘 韋多芳 陳大榮 詹健鴻 張建鴻 陳永振 劉博文 邱彥誌 

等建築師 

列席者：   

一. 討論提案： 
103-LA005  提案人: 法規會 

    案 由 1 : 有關｢桃園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執行

疑義?提請討論。 (詳後附件)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103-LA006  提案人: 陳大榮建築師 

    案 由 2 : 有關台硝化工擬於原有廠區內增建棉漿儲槽設備空間，設置無障礙設施確

有困難，得否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之規定?提請討論。 (詳

後附件)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103-LA007  提案人: 卓 玲建築師 

    案 由 3: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其土地同意應檢附資料?提請討論。(詳後附件)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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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建築師公會  法規疑義討論提案 編號 103-LA005 

申 請 人 法規會 日期 103.02.24 

案 由 : 有關｢桃園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合法建築物賸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執行疑

義?提請討論。 
說 明 : 1. 基地深度大於十六公尺時，本辦法如何適用？ 

2. 興闢公共設施範圍內之建築物是否由業主逕為拆除？ 

3. 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 目｢原有空地得合併整建｣，係指原法定空地？

抑或是得與其他相鄰土地合併整建？ 

決 議 :  
1. 基地深度大於十六公尺時，不適用本辦法。 

2. 興闢公共設施範圍內之建築物，其拆除及申請就地整建者依本辦法第 9

條辦理。 

3. 與原有空地得合併整建，合併後仍應符合就地整建辦法各條文規定。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桃園縣建築師公會  法規疑義討論提案 編號 103-LA006 

申 請 人 陳大榮 日期 103.02.24 

參與人員     

案 由 : 有關台硝化工擬於原有廠區內增建棉漿儲槽設備空間，設置無障礙設施確

有困難，得否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之規定?提請討論。 
說 明 : 1. 台硝化工擬於原有廠區內增建棉漿儲槽設備空間，因設備部分需貫穿 1~3

層，剩餘空間為機電儀器設備及維修走道空間，且無人員常駐，設置無

障礙設施確有困難，得否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之規定? 

2. 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第 167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3. 檢附平面圖 剖面圖供參 

決 議 : 依「桃園縣政府工務局 102 年度第 4 次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會議紀錄」，

案由十二 之決議辦理。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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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建築師公會  法規疑義討論提案 編號 103-LA007 

申 請 人 卓 玲 日期 103.02.25 

參與人員     

案 由 :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其土地同意應檢附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 : 1. 土地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因負責人時常有人事更動，是否免檢附負責人

資料? 

2.依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人為法人時，並無註明負責人(如附圖)，是

否依此檢附公司登記事項卡，免檢附負責人身分證。 

 

決 議 :土地所有權人為法人時，其土地同意應檢附 1.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2.土地登記

第一類謄本 3.公司變更登記表 
● 依決議執行  ○奉核通過後執行   ○修正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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